
无锡太湖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为促进我校学风建设，鼓励学生健康发展、全面成长，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的对象为本校2017届毕业生。

二、评选比例：

1、优秀毕业生人数不超过毕业生总人数的3%评定（出现小数点时四舍五入）。

三、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模范地遵守校纪校规，遵纪守法，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2、热爱集体，尊敬师长，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院、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3、获两次及两次以上校级先进荣誉称号； 

4、在校期间所有课程无重修、重考；

5、在校期间未受过通报批评或任何纪律处分；

6、截止评选，所有学费、住宿费已缴完毕；

7、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1）毕业设计（论文）优秀者；

（2）有突出的获奖成果或公认的优秀论文，在重大活动中为学校争得荣誉者。

四、各学院对评选工作要加强领导，根据学院具体情况制定各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严格掌握标准，广泛听取教师、学生意见，在班级评议的基础上，经学院领导审核并公示后报学工处，学工处汇总各学院名单后公示并报送学校领导批准。

五、奖励办法：

1、优秀毕业生由学校授予“无锡太湖学院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张榜公布，颁发荣誉证书；

2、“无锡太湖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存入其本人档案；

3、优秀毕业生每名奖励300元。

六、补充说明：

1、批准为优秀毕业生的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如有违纪违法行为或考试不及格及其他与优秀毕业生称号不相称的行为，学校将取消其“优秀毕业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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